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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申请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   请   单   位 :

申   请   时   间 :      年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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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名称（公章）：
	机构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主要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实际控制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所有制性质
	公立□民营□
	经营性质
	营利□非营利□

	申请服务类型
	机构上门护理□      机构集中护理□

	

服务场所情况
	服务场所性质
	
法定经营面积
	

	
	自有□租赁□
	
	

	
	租期
	
	
	

	床位设置
	核定床位：     张，其中专护床位：   张

	业务管理部门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信息管理部门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


人员构成
	职工总人数
	

	
	管理人员
	共   人

	
	护理人员
	共   人

	
	其他工作人员
	共    人

	






申请承诺
	

本单位承诺：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一年内未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罚（处理），目前无未履行完成行政处罚（处理）。本单位对申请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提供虚假不实材料或未按要求合法合规提交申请，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、经济等方面的后果及责任。



法人代表签字：
年   月    日





附件2
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
人员花名册
（含管理人员、护理人员等）
机构名称（签章）：
	
序号
	
姓名
	
性别
	
身份证号码
	聘用性质（ 劳动合同/劳务派遣）
	
聘用时间
	岗位 （职务）
	
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法人代表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


附件3
重庆市北碚区申请长护险定点的护理服务机构
综合审核评分表（试行）
护理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机构存在与申请资料不符，伪造资料情形的，直接一票否决，不纳入本次定点。□一票否决
	序号
	
	核查内容
	评分细则
	具体情况
	得分

	1
	内部管理（25分）
	机构注册资本（5分）
	护理机构注册资本在50万元及以上的得5分；在20—50万元的得2分。否则本项不得分。
	注册资本：
	

	2
	
	机构管理经验（5分）
	法人或主要负责人具有经营管理养老机构或护理机构、医疗机构经验的，得5分；否则，本项不得分。
	
	

	3
	
	管理人员配备情况（6分）
	1.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得1分。
2.管理人员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得2分。
3.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；在长护险管理人员考核中成绩能达到80分及以上的得3分。
	长护险管理人员姓名及联系电话：
	

	4
	
	配备完善的管理流程（4分）
	有完善的内部管理流程。上门护理流程、客户签约等流程清晰规范，绘制流程图并上墙公开公示得4分。否则本项不得分。
	
	


	5
	
	财务账册及相关统计管理（5分）
	能提供税务登记证及上年度（上月）财务状况、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得5分；否则本项不得分。
	查看财务账册及相关统计表，有□无□
	

	6
	护理员配备（30分）
	护理员年龄情况(10分）
	护理员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得10分；在40至50岁（含）得8分；在51至55岁（含）得4分；56至60岁（含）得2分；60以上不得分。
	平均年龄：  岁
	

	7
	
	长期照护师、医师、护士担任护理员（20分）
	1. 护理人员中具有护士（师）、医师资格的每人得1分。（具备医疗资质的机构医师和护士（师）满足各2人，超过2人开始得分）
2. 护理人员中具有长期照护师资格的每人得1分（取得高级长期照护师资格的每人再加1分）。
3. 以上1和2取最高得分，但不累计；本项最高不超过20分。
	
	

	8
	服务管理（30分）
	档案管理（5分）
	1.设置有独立档案室存放档案且满足存放档案安全环境得3分。
2.按照相关档案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档案得2分。
3.无独立档案室本项不得分。
	是否有独立档案室：是□否□
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档案：是□否□

	

	9
	
	护理服务技能培训（10分）
	1.有独立的培训室（会议室）且对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技能及护理相关政策等内容培训。有独立的培训室（会议室）得2分，无独立培训室不得分。
2.本年度开展护理员培训，培训内容包含长护险28项且有相关培训佐证资料每次得2分，最多可得4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3.培训后对护理员开展业务考核，每次考核得2分，最多可得4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	是否有独立培训室（会议室）：是□否□
开展培训：是□否□次数（  ）
培训项目是否包含长护险28项：是□否□
培训佐证资料：培训课件是□否□
培训照片是□否□
开展考核：是□否□次数（  ）
	

	10
	
	护理工具配备情况（10分）
	1护理工具配备与所开展服务相适应得2分。
2.有独立的护理工具储藏处置室得3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3.配备智能护理工具，可优化服务，提升服务对象体验感的，每类护理工具得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
	配备护理工具：
是否有独立的护理工具储藏处置室：是□否□
智能护理工具：
	

	11
	
	开展相关护理服务情况（5分）
	经营以来，服务护理对象每例得0.1分，最多不超过5分；否则，本项不得分。（以护理档案为佐证材料）
	开展护理服务    例
	

	12
	信息化管理（5分）
	配备管理系统（5分）
	护理机构有内部管理信息系统的（包括自建或购买）得2分，管理系统包括护理人员管理、服务对象管理和开展服务管理等相关模块得3分。
	是否有内部管理系统：是□否□
管理系统是否满足管理要求：是□否□
	

	13
	其他（10分）
	申请上门护理的服务机构，依托实体医院或实体养老机构（5分）
	依托实体医院或养老机构的得5分。
	
	

	14
	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集中护理的服务机构实际经营地址在辖区周边镇（5分）
	实际经营地址在辖区周边镇的得5分。（周边镇包含：静观镇、澄江镇、三圣镇、天府镇、柳荫镇、金刀峡镇、大湾镇、统景镇、大盛镇、兴隆镇、茨竹镇）
	
	

	总得分
	


备注：此表满分100分，根据实际情况对申请定点的护理服务机构打分，以纳入定点计划数取排名靠前的机构纳入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管理（集中护理机构与上门护理机构分开排名），若出现总分相同的并列情况，服务管理项目得分高的排名在前。
护理机构负责人确认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综合审核评估人员签字：

